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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
缴存补贴方案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

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，引导、鼓励、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缴存

使用住房公积金，有效提升灵活就业群体制度覆盖面和受益

面，助力我市社会经济发展，根据住建部及银川市相关政策

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补贴范围

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

金制度试点”工作要求，为银川市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

住房公积金的人员发放缴存补贴，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

房公积金的成本，提升制度参与积极性。

二、补贴类型及标准

（一）首次缴存补贴

1.补贴对象及标准：3年内首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开

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成功汇缴的缴存人，给予 100元/人的

首次缴存补贴。

2.发放条件及时间：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，

首次缴存后的次月发放至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。

（二）连续缴存补贴

1.补贴对象及标准：3年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连续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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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住房公积金满 12个月的缴存人，给予 500元/人的连续

缴存补贴，每人只享受 1次。

2.发放条件及时间：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，

连续缴存满 12个月，次月发放至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。

三、补贴发放及使用

（一）补贴方式

灵活就业人员首次缴存补贴、连续缴存补贴均实行“免
申即享”的补贴方式，缴存人无需主动申请。

（二）发放流程

1.资格审核：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每月通过银川智

慧公积金系统自动核查、识别、筛选符合相应条件的缴存人

确认补贴资格。

2.资金发放：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补贴标准将

补贴资金及时计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，补贴发放成

功后通过“银川住房公积金服务”“宁夏住房公积金服务”微
信公众号“动账通知”的形式告知缴存人。

3.资金使用：缴存补贴发放至灵活就业人员个人住房公

积金账户后，属缴存人个人所有，符合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

的可以申请提取使用或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（三）资金保障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补贴资金从住房公

积金业务支出中列支，确保足额发放。

本《方案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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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6年 1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